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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反 應 時 間 不 單 被 定 義 為 刺激 輸 入 與 動 作 輸 出 所 持 續 的 時

間 ， 也 被 視 為 訊 息 處 理 論 的 重 要 證 據 。 愈 複 雜 的 動 作 伴 隨 著

反 應 時 間 增 加 ， 常 被 用 來 解 釋 訊 息 處 理 論 中 的 反 應 編 序 階

段 。 透 過 費 茲 定 律 ， 工 作 困 難 度 易 於 被 量 化 ， 並 用 來 評 估 人

類 動 作 系 統 的 訊 息 處 理 能 力 。 本 實 驗 的 目 的 在 於 探 討 單 向 度

間 斷 拖 曳 工 作 下 ， 不 同 難 度 指 數 對 反 應 時 間 的 影 響 。 實 驗 參

與 者 為 6 位 男 生 和 5 位 女 生 （ 1 9 . 2  ±  2 . 5 歲 ）。 本 研 究 將 動 作
難 度 目 標 寬 度 2 公 分 與 目 標 距 離 4、 8、 1 6、 3 2 公 分 的 工 作 ，
分 別 為 1、 2、 3、 4 的 難 度 指 數 重 新 計 算，結 果 為 2 . 0 6、 3 . 0 3、
4 . 0 1、 5 . 0 1  b i t s。 實 驗 參 與 者 被 要 求 L E D 燈 亮 之 後 ， 在 線 性
移 動 儀 上 進 行 間 斷 式 拖 曳 動 作（ 手 臂 的 水 平 內 移 ）至 目 標 區。

研 究 將 肌 電 傳 感 器 置 於 前 三 角 肌 肌 腹 位 置 ， 使 用 B i o p a c  
M P - 1 5 0  s y s t e m（ 1 0 0 0 H z） 搭 配 A c q K n o w l e d g e  v e r .  3 . 9 . 1 來
記 錄 及 分 析 動 作 前 時 間 （ p r e m o t o r  t i m e）、 肌 肉 動 作 時 間
（ m o t o r  t i m e ）、 反 應 時 間 （ r e a c t i o n  t i m e ） 及 動 作 時 間
（ m o v e m e n t  t i m e）。 實 驗 結 果 顯 示 ， 隨 著 難 度 指 數 增 加 ， 動
作 時 間 也 跟 著 增 加 ， F ( 3 ,  3 0 )  =  2 8 . 1 6， p <  . 0 5， 但 是 動 作 前
時 間 、 肌 肉 動 作 時 間 及 反 應 時 間 並 未 因 難 度 指 數 而 有 所 不 同

（ p  >  . 0 5）。研 究 顯 示 在 單 向 度 拖 曳 工 作 下，操 弄 四 種 不 同 難
度 指 數 ， 並 不 會 造 成 訊 息 處 理 的 變 化 。  
 
關 鍵 字 ： F i t t s 定 律 、 訊 息 處 理 論 、 難 度 指 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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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 

R e a c t i o n  t i m e  i s  n o t  o n l y  d e f i n e d  a s  t h e  d u r a t i o n  o f  s t i m u l u s  
i n p u t  a n d  m o v e m e n t  o u t p u t ,  b u t  i s  r e g a r d e d  a s  t h e  i m p o r t a n t  
e v i d e n c e  o f  i n f o r m a t i o n  p r o c e s s i n g  m o d e l .  T h e  r e a c t i o n  t i m e  
i n c r e a s i n g  w i t h  t h e  c o m p l e x i t y  o f  t h e  m o v e m e n t  b e  i n c r e a s e d  
i s  u s e d  t o  e x p l a i n  t h e  s t a g e  o f  r e s p o n s e  p r o g r a m m i n g  w h i c h  i s  
t h e  l a s t  s t a g e  o f  i n f o r m a t i o n  p r o c e s s i n g .  T h e  t a s k  d i f f i c u l t y  i s  
e a s y  t o  q u a n t i f y  i n  b i t s  t o  a s s e s s  t h e  i n f o r m a t i o n  p r o c e s s i n g  
c a p a c i t y  o f  t h e  b e h a v i o r  o f  t h e  h u m a n  m o t o r  s y s t e m  t h r o u g h  
t h e  a n a l y s i s  o f  F i t t s ’  l a w .  T h e  p u r p o s e  o f  t h i s  s t u d y  w a s  t o  
i n v e s t i g a t e  t h e  c h a n g e  o f  r e a c t i o n  t i m e  f o r  d i f f e r e n t  i n d e x e s  
o f  d i f f i c u l t y  ( I D )  f o r  d i s c r e t e  o n e  d i m e n s i o n  d r a g g i n g  t a s k .  
S i x  b o y s  a n d  f i v e  g i r l s  ( 1 9 . 2  ±  2 . 5  y e a r s  o l d )  w e r e  r e c r u i t e d  
a s  t h e  p a r t i c i p a n t s  f o r  t h i s  s t u d y .  P a r t i c i p a n t s  w e r e  r e q u i r e d  
t o  p e r f o r m  d i s c r e t e  d r a g g i n g  t a s k s  ( h o r i z o n t a l  a d d u c t i o n  a t  
t h e  s h o u l d e r )  o n  a  l i n e a r  d i s p l a c e m e n t  m e t e r  ( G e f r a n  M o d e l  
P K - M - 0 6 0 0 - L )  u n d e r  t h e  c o n d i t i o n s  o f  c o n s t a n t  t a r g e t  w i d t h  
( 2  c m )  a n d  f o u r  m o v e m e n t  a m p l i t u d e s  ( 4  c m ,  8  c m ,  1 6  c m ,  a n d  
3 2  c m  t h a t  I D  v a l u e s  w e r e  2 . 0 6 ,  3 . 0 3 ,  4 . 0 1 ,  a n d  5 . 0 1  b i t s  
r e s p e c t i v e l y )  a f t e r  t h e  t r i g g e r  o f  L E D  l i g h t .  A  p r e - a m p l i f i e r  
E M G  t r a n s d u c e r  w i t h  g r o u n d  e l e c t r o d e  w a s  p l a c e d  o n  t h e  b e l l y  
o f  a n t e r i o r  d e l t o i d .  T h e  B i o p a c  M P - 1 0 0  s y s t e m  ( 1 0 0 0  H z )  w i t h  
A c q K n o w l e d g e  v e r .  3 . 9 . 1  w a s  u s e d  t o  r e c o r d  a n d  a n a l y s e  t h e  
p r e m o t o r  t i m e ,  m o t o r  t i m e ,  r e a c t i o n  t i m e ,  a n d  m o v e m e n t  t i m e .  
T h e  r e s u l t  s h o w e d  m o v e m e n t  t i m e  w a s  i n c r e a s i n g  
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 f o l l o w i n g  w i t h  t h e  i n c r e a s e  o f  I D  v a l u e s ,  F ( 3 ,  3 0 )  
=  2 8 . 1 6 ,  p  <  . 0 5 .  B u t  p r e m o t o r  t i m e ,  m o t o r  t i m e ,  a n d  r e a c t i o n  
t i m e  w e r e  n o  d i f f e r e n c e  a m o n g  f o u r  I D  v a l u e s  ( p s  >  . 0 5 ) .  I t  
i n d i c a t e d  t h a t  t h e  f o u r  I D  v a l u e s  o f  o n e  d i m e n s i o n  d r a g g i n g  
t a s k  t h a t  s t u d y  m a n i p u l a t e d  d i d  n o t  l e a d  t o  c h a n g e  o f  t h e  
i n f o r m a t i o n  p r o c e s s i n g .  

K e y  w o r d s :  F i t t s ’  l a w,  i n f o r m a t i o n  p r o c e s s i n g ,  i n d e x  o f  
d i f f i c u l t y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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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緒論  
 

第 一 節  問 題 背 景  

 

在 日 常 生 活 中 ， 人 類 很 多 的 動 作 行 為 都 是 由 數 個 間 斷 動

作 組 合 而 成 的 ， 例 如 講 電 話 時 ， 個 體 會 先 伸 手 拿 起 電 話 ， 再

將 電 話 移 至 耳 朵 完 成 動 作 行 為 ， 又 或 是 穿 鞋 子 時 ， 個 體 會 先

將 腳 放 置 鞋 子 裡 ， 然 後 再 進 行 綁 鞋 帶 的 動 作 行 為 。 在 動 作 技  

能 分 類 中 ， 這 些 動 作 行 為 是 屬 於 序 列 動 作 技 能 （ s e r i a l  m o t o r  

s k i l l s）， 是 由 數 個 間 斷 動 作 （ d i s c r e t e  m o v e m e n t s） 依 照 一 定

的 順 序 所 構 成 （ G a l l a h u e  &  O z m u n ,  2 0 0 2 ;  S c h m i d t  &  L e e ,  

2 0 0 5）。  

人 的 一 生 從 出 生 到 老 死 的 階 段 過 程 中 ， 都 是 經 過 不 斷 的

成 長 與 成 熟 的 發 展 過 程 ， 也 因 為 隨 著 年 齡 不 斷 的 增 長 ， 個 體

在 面 對 相 同 的 外 在 環 境 的 刺 激 ， 會 產 生 不 同 的 動 作 行 為 表

現 ， 而 這 樣 的 動 作 發 展 過 程 成 為 了 個 體 發 展 的 很 重 要 的 一 個

環 節 ， 然 而 為 了 更 了 解 人 類 動 作 發 展 的 過 程 ， 訊 息 處 理 觀 點

已 被 許 多 研 究 學 者 用 來 探 討 個 體 動 作 行 為 的 表 現 。 動 作 控 制

的 訊 息 處 理 觀 點 ， 經 常 被 用 來 探 討 動 作 行 為 的 表 現 ， 而 訊 息

處 理 則 是 一 種 將 刺 激 輸 入 到 反 應 輸 出 （ s t i m u l u s  r e s p o n s e）

的 這 個 過 程 比 喻 成 一 種 電 腦 的 處 理 器 ， 主 要 說 明 個 體 在 接 收

到 外 界 刺 激 後 ， 進 行 的 一 連 串 的 辨 識 ， 並 且 說 明 人 類 在 接 收

到 外 在 環 境 的 刺 激 時 ， 經 過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處 理 進 行 編 碼 ， 再

傳 達 至 大 腦 轉 換 吸 收 後 輸 出 ， 形 成 知 覺 認 知 的 一 段 歷 程 ， 就

像 是 電 腦 處 理 資 料 的 方 式 一 樣，需 要 經 過 輸 入、編 碼、解 碼 、

輸 出 等 過 程 ， 而 這 些 過 程 用 來 解 釋 人 類 的 動 作 行 為 ， 就 是 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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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感 官 覺 察 、 注 意 與 辨 認 身 邊 週 遭 環 境 後 ， 將 收 到 的 刺 激 輸

入 進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編 排 然 後 輸 出 ， 這 樣 的 概 念 所 產 生 一 連 串

的 動 作 行 為 歷 程 ， 稱 為 訊 息 處 理 模 式 。 訊 息 處 理 就 是 將 人 類

接 受 到 這 樣 的 刺 激 時 到 動 作 輸 出 前 為 三 個 階 段 ， 分 別 為 刺 激

確 認 階 段 （ s t i m u l u s 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 s t a g e）、 反 應 選 擇 階 段

（ r e s p o n s e  s e l e c t i o n  s t a g e ） 及 反 應 編 序 階 段 （ r e s p o n s e  

p r o g r a m m i n g  s t a g e）。在 過 去 許 多 相 關 的 研 究 中 已 對 各 個 階 段

進 行 探 討 ， 其 中 主 要 的 實 驗 操 弄 都 是 藉 由 不 一 樣 的 實 驗 設

計 ， 去 實 驗 某 一 個 階 段 的 條 件 ， 並 且 ， 將 三 個 階 段 因 素 加 以

結 合 ， 觀 察 每 個 階 段 反 應 時 間 的 變 化 ， 再 探 討 三 階 段 對 於 反

應 時 間 的 影 響 情 況 。 刺 激 確 認 階 段 中 ， 可 以 透 過 刺 激 的 偵 測

（ s t i m u l u s  d e t e c t i o n）， 刺 激 的 強 度 （ s t i m u l u s  i n t e n s i t y） 以

及 刺 激 的 型 態 （ s t i m u l u s  m o d a l i t y） 等 條 件 的 操 弄 ， 以 及 刺

激 強 度 的 大 小 ， 去 觀 察 這 些 外 在 環 境 的 刺 激 對 於 大 腦 辨 識 事

物 的 能 力 的 影 響 情 況 。 這 樣 的 訊 息 處 理 模 式 指 出 ， 從 個 體 在

接 收 到 外 界 刺 激 後 ， 進 行 的 一 連 串 的 辨 識 ， 並 且 說 明 人 類 在

接 收 到 外 在 環 境 的 刺 激 時 ， 經 過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處 理 進 行 編

碼 ， 再 傳 達 至 大 腦 轉 換 吸 收 後 輸 出 ， 形 成 知 覺 認 知 這 一 段 歷

程 所 需 要 的 時 間 ， 稱 之 為 反 應 時 間 。  

1 9 6 0 年 H e n r y 和 R o g e r s 的 記 憶 鼓 理 論 提 出 了 ， 當 實 驗

設 計 中 的 分 段 動 作 越 多 ， 也 就 是 複 雜 度 越 高 ， 是 否 會 造 成 個

體 在 執 行 動 作 編 序 上 的 影 響 。 他 們 設 計 了 三 種 不 同 的 動 作 難

度 ， 由 簡 單 動 作 到 複 雜 動 作 ， 發 現 雖 然 這 三 種 動 作 複 雜 度 不

同 ， 但 是 實 驗 參 與 者 在 執 行 每 一 種 動 作 難 度 前 的 訊 息 刺 激 是

一 樣 的 ， 且 在 操 作 前 實 驗 參 與 者 都 已 清 楚 知 道 要 執 行 何 種 動

作 ， 所 以 反 應 時 間 的 增 加 是 因 為 實 驗 參 與 者 反 應 編 序 的 時 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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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 長 而 導 致 反 應 時 間 的 增 加 ， 複 雜 性 動 作 比 簡 單 性 動 作 更 需

要 較 長 的 時 間 來 做 動 作 存 取 與 準 備 的 動 作（ F i s c h m a n  &  L i m ,  

1 9 9 1）。 H e n r y 和 R o g e r s（ 1 9 6 0）認 為 ， 是 因 為 複 雜 性 動 作 ，

所 需 要 的 動 作 程 式 比 較 複 雜 ， 它 必 須 從 記 憶 中 提 取 比 較 多 的

訊 息 ， 並 且 進 入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進 行 編 序 ， 再 傳 輸 到 肌 肉 做 輸

出 的 動 作 ， 這 樣 的 動 作 過 程 則 需 要 更 多 時 間 。 在 訊 息 處 理 觀

點 ， H e n r y 和 R o g e r s（ 1 9 6 0） 的 研 究 於 反 應 編 序 的 裡 被 視 為

很 重 要 的 文 獻 （ F i s c h m a n ,  e t  a l . ,  2 0 0 8 ;  S c h m i d t  &  L e e ,  

2 0 0 5）。在 訊 息 處 理 三 階 段 的 觀 點，訊 息 處 理 理 論 裡 面 還 有 速

度 與 準 確 度 消 長 的 問 題 ， 早 在 1 8 9 9 年 Wo o d w o r t h 就 提 出 速

度 與 準 確 度「 相 互 消 長 」（ s p e e d - a c c u r a c y  t r a d e - o f f）的 概 念 。

速 度 越 快 準 確 度 降 低 ， 要 求 準 確 度 速 度 就 會 減 慢 。 速 度 和 準

確 度 是 許 多 動 作 技 能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因 素 。  

Wo o d w o r t h（ 1 8 9 9） 提 出 了 ， 速 度 與 準 確 度 之 間 存 在 著

相 互 消 長（ s p e e d - a c c u r a c y  t r a d e - o f f）的 問 題，說 明 了 一 種 動

作 行 為 的 現 象 ， 若 是 要 求 個 體 在 動 作 時 非 常 的 快 速 ， 動 作 的

準 確 度 往 往 因 此 下 降，相 反 的，若 是 希 望 提 昇 動 作 的 準 確 度，

則 必 須 犧 牲 動 作 的 速 度 ， 所 以 若 是 希 望 動 作 達 到 又 快 速 又 準

確 的 狀 態，就 一 定 會 有 他 的 限 制 存 在。在 許 多 的 動 作 技 能 中，

速 度 與 準 確 度 經 常 會 互 相 牽 制 影 響 ， 卻 又 扮 演 著 很 重 要 的 角

色 ， 例 如 ： 投 手 必 須 快 速 的 將 球 投 進 捕 手 的 手 套 裡 ， 都 需 要

有 一 定 的 速 度 與 準 確 性 才 有 辦 法 完 成 。 Wo o d w o r t h（ 1 8 9 9）

的 實 驗 中 ， 他 要 求 實 驗 參 與 者 在 一 張 紙 上 作 左 右 來 回 反 覆 畫

直 線 的 動 作 ， 結 果 發 現 動 作 的 準 確 性 會 因 為 速 度 的 增 加 而 有

所 降 低 ， 而 這 樣 的 結 果 只 能 說 明 速 度 與 準 確 度 會 互 相 牽 制 影

響 ， 卻 沒 有 具 體 的 數 據 作 為 一 個 依 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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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 到 1 9 5 4 年 F i t t s 以 訊 息 處 理 的 觀 點 ， 發 展 出 一 套 模 式

去 解 釋 人 類 複 雜 動 作 行 為 ， 透 過 數 學 模 式 加 以 描 述 解 釋 ， 不

僅 可 以 將 動 作 難 度 量 化 ， 速 度 與 準 確 度 之 間 消 長 的 問 題 也 可

以 用 訊 息 處 理 的 能 力 來 加 以 解 釋。 F i t t s 定 律 的 觀 點 一 開 始 是

建 立 在 訊 息 處 理 理 論 （ i n f o r m a t i o n  p r o c e s s i n g  t h e o r y） 的 基

礎 上 ， 當 個 體 在 處 理 動 作 難 度 因 為 距 離 的 增 加 或 是 目 標 區 縮

小 時 ， 為 了 能 很 準 確 又 快 速 的 達 到 目 標 區 ， 就 必 須 增 加 他 訊

息 處 理 的 時 間 來 完 成 動 作 （ S c h m i d t  &  L e e ,  2 0 0 5）。 F i t t s 定

律 公 式 ： M T  =  a  +  b【 l o g 2（ 2 A / W）】， M T 為 動 作 時 間 ， l o g 2

（ 2 A / W）為 動 作 難 度（ i n d e x  o f  d i f f i c u l t y， I D）， a 與 b 為 常

數， b 值 的 倒 數 代 表 的 就 是 訊 息 處 理 的 速 率，代 表 的 意 義 為 ；

單 位 時 間 內 所 處 理 的 訊 息 位 元 數，也 就 是 表 現 指 數（ i n d e x  o f  

p e r f o r m a n c e， I P），這 個 公 式 是 屬 於 一 種 線 性 方 程 式（ Y  =  a  +  

b X）， 所 以 動 作 難 度 （ I D） 就 是 由 動 作 幅 度 （ a m p l i t u d e， A）

和 目 標 寬 度 （ t a r g e t  w i d t h， W） 組 成 的 ， 它 可 以 預 測 動 作 所

需 要 的 時 間 。  

F i t t s 定 律 的 應 用 性 擴 展 到 人 機 介 面 （ h u m a n  c o m p u t e r  

i n t e r a c t i o n， H C I） 的 研 究 領 域 中 ， 並 且 被 廣 泛 的 使 用 。 H C I

領 域 學 者 ， 將 這 樣 的 概 念 應 用 到 電 腦 的 介 面 上 ， 利 用 F i t t s

定 律 公 式 去 推 算 電 腦 螢 幕 各 選 取 區 塊 的 應 該 如 何 配 置 ， 讓 操

作 者 能 又 快 又 準 確 的 到 達 目 標 區 ， 將 人 類 經 常 使 用 的 人 機 介

面 變 得 更 人 性 化。由 於 F i t t s 的 實 驗 設 計 皆 是 在 3 度 空 間 內 完

成 ， 而 F i t t s 的 預 測 公 式 與 實 驗 設 計 只 能 將 實 驗 數 據 進 行 量

化 ， 並 不 能 排 除 3 度 空 間 所 造 成 的 不 確 定 性 ， 所 以 1 9 7 8 年

C a r d、 E n g l i s h 和 B u r r 三 位 研 究 者 延 續 了 F i t t s 的 想 法，改 變

了 實 驗 設 計 ， 利 用 操 作 滑 鼠 進 行 拖 曳 工 作 ， 將 動 作 改 為 2 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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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 動 的 動 作 模 式 ， 雖 然 降 低 了 F i t t s 定 律 實 驗 設 計 的 不 確 定

性 ， 但 是 在 實 驗 參 與 者 在 操 作 滑 鼠 拖 曳 動 作 過 程 ， 會 因 個 體

而 產 生 差 異 ， 因 此 ， 利 用 單 維 的 直 線 運 動 去 探 討 不 同 難 度 的

操 弄 是 否 會 影 響 反 應 時 間 ， 就 能 屏 除 實 驗 參 與 者 在 2 維 運 動

中 的 動 作 表 現 的 不 確 定 性 。 本 研 究 希 望 透 過 單 維 的 直 線 運

動 ， 去 探 討 不 同 難 度 的 操 弄 是 否 會 影 響 反 應 時 間 。  

 

 

第 二 節  研 究 目 的  

 

本 研 究 目 的 使 用 H e n r y 和 R o g e r s 的 概 念，加 上 用 F i t t s  

定 率 公 式 將 難 度 量 化 後 ， 再 利 用 4 種 不 同 難 度 的 工 作 任 務 ，

去 探 討 不 同 難 度 單 向 度 間 斷 拖 曳 工 作 ， 不 同 難 度 指 數 對 反 應

時 間 的 影 響 。  

 

 

第 三 節  名 詞 解 釋 與 操 作 性 定 義  

 

壹 、 訊 息 處 理 （ i n f o r m a t i o n  p r o c e s s i n g）  

訊 息 處 理 是 指 個 體 從 刺 激 輸 入 到 反 應 輸 出 （ s t i m u l u s  

r e s p o n s e） 的 一 種 處 理 模 式 ， 這 樣 的 過 程 被 比 喻 成 一 種 電 腦

的 處 理 器 ， 主 要 說 明 個 體 在 接 收 到 外 界 刺 激 後 ， 進 行 的 一 連

串 的 辨 識 ， 並 且 說 明 人 類 在 接 收 到 外 在 環 境 的 刺 激 時 ， 經 過

中 樞 神 經 系 統 處 理 進 行 編 碼 ， 再 傳 達 至 大 腦 轉 換 後 輸 出 ， 形

成 知 覺 認 知 的 一 段 歷 程 ， 就 像 是 電 腦 處 理 資 料 的 方 式 一 樣 ，

需 要 經 過 輸 入 、 編 碼 、 解 碼 、 輸 出 等 過 程 ， 而 這 些 過 程 用 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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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 釋 人 類 的 動 作 行 為 ， 就 是 經 由 感 官 覺 察 、 注 意 與 辨 認 身 邊

週 遭 環 境 後 ， 將 收 到 的 刺 激 輸 入 進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、 編 排 然 後

輸 出 ， 這 樣 的 概 念 所 產 生 一 連 串 的 動 作 行 為 歷 程 ， 稱 為 訊 息

處 理 模 式 。  

 

貳 、 速 度 與 準 確 度  

Wo o d w o r t h 在 1 8 9 9 年 提 出 了，速 度 與 準 確 度 之 間 存 在 著

相 互 消 長（ s p e e d - a c c u r a c y  t r a d e - o f f）的 問 題，說 明 了 個 體 的

一 種 動 作 行 為 現 象 ， 他 要 求 個 體 在 動 作 時 非 常 的 快 速 ， 動 作

的 準 確 度 往 往 因 此 下 降 ， 相 反 的 ， 若 是 希 望 提 昇 動 作 的 準 確

度 ， 速 度 就 會 相 對 的 降 低 。  

 

參 、 F i t t s 定 律  

M T  =  a  +  b【 l o g 2（ 2 A / W）】 是 F i t t s 在 1 9 5 4 年 提 出 的 一

套 數 學 公 式 ， 這 套 公 式 是 用 動 作 難 度 去 預 測 完 成 動 作 所 需 的

時 間 ， M T 為 動 作 時 間 ， a 和 b 是 常 數 ， a 是 回 歸 線 的 截 距 ，

b 是 回 歸 線 的 斜 率， b 值 的 倒 數 代 表 的 就 是 訊 息 處 理 的 速 率 ，

代 表 的 意 義 為 ， 單 位 時 間 內 所 處 理 的 訊 息 位 元 數 ， 也 就 是 表

現 指 數（ i n d e x  o f  p e r f o r m a n c e， I P）。 因 為 訊 息 裡 將 人 類 的 大

腦 比 喻 為 電 腦， l o g 以 2 為 底， 2 代 表 的 是 電 腦 程 式 語 言 中 的

0 和 1 兩 種 訊 號 組 成 ， 是 一 個 2 進 位 的 運 算 方 法 ， 單 位 為 位

元 （ b i t）， 位 元 就 是 每 秒 的 訊 息 處 理 量 ， 難 度 越 高 所 需 要 的

位 元 就 越 多 ， 這 是 代 表 著 在 兩 個 穩 定 的 位 置 中 ， 可 以 儲 存 1

個 訊 息 位 元 。 A 則 是 動 作 移 動 的 距 離（ a m p l i t u d e， A）， W 則

是 為 目 標 區 的 寬 度（ t a r g e t  w i d t h， W）， 而 動 作 難 度 是 l o g 以

2 為 底 2 A / W，就 是 用 2 倍 的 動 作 距 離 去 除 以 目 標 區 的 寬 度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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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 用 這 兩 變 項 組 成 之 動 作 難 度 去 預 測 完 成 動 作 所 需 的 時 間 。  

 

 

第 四 節 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 

 

有 許 多 的 訊 息 處 理 的 相 關 研 究 ， 本 研 究 以 訊 息 處 理 的 觀

點 去 探 討 單 向 度 拖 曳 工 作 下 不 同 難 度 指 數 對 反 應 時 間 的 影

響 ， 利 用 線 性 移 動 儀 設 計 簡 單 的 實 驗 操 弄 ， 除 了 將 工 作 簡 化

外，也 將 原 本 在 F i t t s 定 律 中 3 度 空 間 的 不 確 定 性 排 除，降 低

個 體 的 不 確 定 性 。  

    本 研 究 於 實 驗 開 始 前 ， 會 告 知 每 一 個 實 驗 參 與 者 ， 並 且

要 求 實 驗 參 與 者 要 用 最 快 速 的 時 間 ， 並 且 又 準 確 的 方 式 ， 將

感 應 器 推 至 目 標 區 ， 完 成 每 一 個 工 作 。 本 研 究 就 是 要 去 探 討

在 燈 亮 後 到 開 始 移 動 前 的 這 一 段 時 間 是 否 有 所 差 異 ， 但 是 由

於 實 驗 參 與 者 對 於 快 速 及 準 確 的 認 知 不 同 ， 所 以 本 研 究 只 能

假 定 每 一 位 實 驗 參 與 者 必 定 會 盡 最 大 的 努 力 ， 展 現 最 好 的 動

作 表 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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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節  研 究 的 重 要 性  

 

日 常 生 活 中 ， 有 許 多 的 動 作 類 型 是 屬 於 需 要 快 速 及 準 確

完 成 的 ， 例 如 ： 棒 球 投 手 在 接 收 到 捕 手 暗 號 後 ， 必 須 經 過 動

作 選 擇、動 作 編 序 最 後 才 將 動 作 輸 出，也 就 是 將 選 擇 的 球 路，

準 確 又 快 速 的 把 球 投 進 捕 手 手 套 裡 ， 而 越 難 的 球 路 準 備 時 間

就 越 長，也 就 需 要 足 夠 的 反 應 時 間 來 完 成 投 球 動 作。又 例 如：

舞 蹈 老 師 在 教 學 的 動 作 編 排 上 ， 必 須 針 對 動 作 難 度 給 予 更 多

的 準 備 拍 ， 或 是 對 動 作 順 序 的 複 雜 度 給 予 多 次 的 練 習 次 數 ，

讓 學 習 者 在 反 應 編 序 的 階 段 ， 有 足 夠 的 時 間 將 動 作 完 整 的 呈

現 。 為 了 更 了 解 ， 個 體 在 完 成 這 樣 類 型 的 動 作 時 ， 中 樞 神 經

系 統 必 須 花 費 更 多 的 時 間 來 做 動 作 編 序 的 動 作 ， 反 應 時 間 也

會 因 此 增 加 ， 清 楚 說 明 了 動 作 中 反 應 編 序 的 重 要 性 ， 因 此 動

作 編 序 就 成 為 動 作 過 程 中 很 重 要 的 一 個 環 節 。 本 研 究 將 延 伸

H e n r y 和 R o g e r s（ 1 9 6 0）實 驗 的 概 念，以 及 排 除 F i t t s 在 3 度

空 間 外 在 環 境 下 的 不 確 定 性 ， 去 探 討 不 同 難 度 單 向 度 間 斷 拖

曳 工 作 對 反 應 時 間 的 影 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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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文獻探討  
 

本 章 將 研 究 問 題 背 景 、 訊 息 處 理 理 論 及 其 相 關 文 獻 研 究

加 以 探 討 ， 分 為 第 一 節 、 訊 息 處 理 模 式 ； 第 二 節 、 F i t t s 定 律

與 應 用 ； 第 三 節 、 結 語 。  

 

 

第 一 節  訊 息 處 理 模 式  

 

在 動 作 行 為 領 域 中 ， 訊 息 處 理（ i n f o r m a t i o n  p r o c e s s i n g）

觀 點 經 常 被 用 來 探 討 動 作 行 為 的 表 現 ， 並 且 將 人 類 的 大 腦 比

喻 成 電 腦（ S c h m i d t  &  L e e ,  2 0 0 5）， 當 個 體 受 到 外 在 環 境 的 刺

激 時 ， 經 過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處 理 進 行 編 碼 ， 再 傳 達 至 大 腦 轉 換

吸 收 後 輸 出 ， 形 成 知 覺 認 知 的 一 段 歷 程 ， 就 像 是 電 腦 處 理 資

料 的 方 式 一 樣 ， 需 要 經 過 輸 入 、 編 碼 、 解 碼 、 輸 出 等 過 程 ，

而 這 些 過 程 用 來 解 釋 人 類 的 動 作 行 為 ， 就 是 經 由 感 官 覺 察 、

注 意 與 辨 認 身 邊 週 遭 環 境 後 ， 將 收 到 的 刺 激 輸 入 進 大 腦 吸

收 、 編 排 然 後 輸 出 ， 這 樣 的 概 念 所 產 生 一 連 串 的 動 作 行 為 歷

程 ， 稱 為 訊 息 處 理 模 式 （ i n f o r m a t i o n  p r o c e s s i n g  m o d e l）。  

訊 息 處 理 又 將 人 類 接 受 到 這 樣 的 刺 激 時 到 動 作 輸 出 前 為

三 個 階 段 ， 分 別 為 刺 激 確 認 階 段 （ s t i m u l u s 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 

s t a g e）、 反 應 選 擇 階 段 （ r e s p o n s e  s e l e c t i o n  s t a g e） 及 反 應 編

序 階 段（ r e s p o n s e  p r o g r a m m i n g  s t a g e）。在 過 去 許 多 相 關 的 研

究 中 已 對 各 個 階 段 進 行 探 討 ， 其 中 主 要 的 實 驗 操 弄 都 是 藉 由

不 一 樣 的 實 驗 設 計 ， 去 實 驗 某 一 個 階 段 的 條 件 ， 並 且 將 三 個

階 段 因 素 加 以 結 合 ， 觀 察 每 個 階 段 反 應 時 間 的 變 化 再 探 討 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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階 段 對 於 反 應 時 間 的 影 響 情 況 。 刺 激 確 認 階 段 中 ， 可 以 透 過

刺 激 的 偵 測 （ s t i m u l u s  d e t e c t i o n）， 刺 激 的 強 度 （ s t i m u l u s  

i n t e n s i t y）以 及 刺 激 的 型 態（ s t i m u l u s  m o d a l i t y）等 條 件 的 操

弄 ， 以 及 刺 激 強 度 的 大 小 ， 去 觀 察 這 些 外 在 環 境 的 刺 激 對 於

大 腦 辨 識 事 物 的 能 力 的 影 響 情 況 ， 那 這 三 階 段 所 需 要 的 時 間

稱 之 為 反 應 時 間 ， 也 就 是 訊 息 處 理 所 需 要 的 時 間 。  

 

 

 

圖 1： 反 應 時 間 研 究 典 範 的 各 成 份  

 

在 圖 1 中 可 以 看 到 訊 息 處 理 階 段 過 程 的 分 段 圖 ， 訊 號 要

開 始 前 ， 有 一 個 警 示 燈 的 提 示 ， 在 訊 號 開 始 訊 號 燈 亮 後 ， 一

直 到 動 作 開 始 前 的 這 一 段 時 間 就 稱 為 反 應 時 間 。 接 著 動 作 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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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 最 後 動 作 時 間 產 生 到 動 作 結 束 ， 這 一 段 稱 為 動 作 時 間 ， 那

從 訊 號 開 始 到 動 作 結 束 的 整 個 動 作 歷 程 稱 為 全 部 反 應 時 間 。

在 反 應 時 間 裡 又 可 以 區 分 為 ， 動 作 前 時 間 以 及 肌 肉 動 作 時

間 ， 這 個 階 段 所 需 的 時 間 可 以 利 用 肌 電 圖 來 看 ， 結 果 發 現 到

其 實 在 動 作 開 始 以 前 ， 大 腦 受 到 訊 號 燈 的 刺 激 源 後 ， 肌 肉 已

經 開 始 產 生 準 備 工 作 ， 來 為 後 面 的 動 作 做 準 備 。  

過 去 也 有 許 多 相 關 研 究 ， 針 對 這 訊 息 處 理 三 個 階 段 進 行

探 討 ， 主 要 的 使 用 方 法 就 是 操 弄 不 同 的 實 驗 設 計 ， 去 觀 察 每

一 個 階 段 對 於 反 應 時 間 的 變 化 以 及 影 響 反 應 時 間 的 情 形 。 複

雜 動 作 伴 隨 著 反 應 時 間 增 加 ， 常 被 用 來 解 釋 訊 息 處 理 論 中 的

反 應 編 序 階 段 ， 而 反 應 編 序 階 段 中 複 雜 動 作 對 於 反 應 時 間 影

響 的 研 究 也 是 最 為 人 熟 知 的 。 當 動 作 越 複 雜 ， 動 作 開 始 前 的

反 應 時 間 越 長 ， 說 明 個 體 所 需 要 的 反 應 編 序 處 理 時 間 更 長

（ F i s c h m a n ,  1 9 8 4 ;  F i s c h m a n  &  L i m ,  1 9 9 1 ;  F i s c h m a n ,  

C h r i s t i n a ,  &  A n s o n ,  2 0 0 8 ;  H e n r y  &  R o g e r s ,  1 9 6 0 ;  K h a n ,  

L a w r e n c e ,  B u c k o l z ,  &  F r a n k s ,  2 0 0 6 ;  K h a n  e t  a l . ,  2 0 0 8 ;  

M a g n u s o n  e t  a l . ,  2 0 0 8 ;  S m i l e y - O y e n  e t  a l . ,  2 0 0 7）， 這 個 階 段

的 反 應 時 間 不 單 被 定 義 為 刺 激 輸 入 與 動 作 輸 出 所 持 續 的 時

間 ， 也 被 視 為 訊 息 處 理 理 論 的 重 要 證 據 。  

1 9 6 0 年 H e n r y 和 R o g e r s 的 經 典 實 驗 就 提 供 了 有 力 的 證

據 ， 說 明 越 複 雜 的 動 作 需 要 更 多 的 動 作 程 式 來 做 反 應 編 序 的

工 作 ， 當 動 作 變 的 更 複 雜 ， 導 致 訊 息 處 理 量 增 加 ， 相 對 的 反

應 時 間 也 會 隨 之 增 加 。 這 個 實 驗 是 屬 於 連 續 性 的 循 環 動 作 ，

他 們 設 計 了 A、 B、 C 三 種 不 同 的 實 驗 ， 實 驗 設 計 A， 個 體 將

手 指 放 在 按 鈕 上 預 備 ， 等 訊 號 燈 亮 後 將 手 指 放 開 ， 反 應 時 間

為 1 6 5 毫 秒 ； 實 驗 設 計 B， 重 複 A 的 步 驟 後 ， 接 著 拍 打 在 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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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 按 鈕 3 0 公 分 高 的 網 球，反 應 時 間 為 1 9 9 毫 秒；實 驗 設 計 C，

重 複 A 及 B 步 驟 後 ， 再 接 著 抓 取 第 一 顆 網 球 旁 的 另 一 顆 網

球 ， 反 應 時 間 為 2 1 2 毫 秒 。 在 實 驗 A 動 作 最 簡 單 、 最 容 易 ，

所 以 花 的 時 間 最 短 ， 實 驗 C 動 作 最 複 雜 時 間 為 最 長 ， 由 此 實

驗 可 發 現 ， 隨 著 難 度 的 增 加 實 驗 參 與 者 需 要 更 多 的 動 作 程 式

來 做 反 應 編 序 的 工 作 ， 而 訊 息 處 理 的 歷 程 也 會 隨 之 增 長 ， 也

就 說 明 了 複 雜 性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會 長 於 簡 單 動 作 反 應 時 間 。 在

這 三 種 不 同 的 序 列 動 作 中 ， 發 現 了 ， 動 作 的 複 雜 度 與 反 應 時

間 的 關 係，H e n r y 和 R o g e r s（ 1 9 6 0）也 說 明 了 此 現 象 的 原 因 ，

他 們 認 為 雖 然 三 種 動 作 設 計 並 非 相 同 ， 但 是 三 種 動 作 設 計 的

外 在 刺 激 是 一 樣 的 ， 也 就 是 在 執 行 動 作 之 前 ， 實 驗 參 與 者 已

經 知 道 要 執 行 什 麼 樣 的 動 作 ， 所 以 反 應 時 間 的 增 加 ， 是 因 為

反 應 編 序 的 時 間 所 需 要 的 時 間 增 加 ， 因 此 ， 當 實 驗 中 的 動 作

序 列 動 作 越 多 ， 提 高 了 動 作 的 複 雜 度 ， 他 所 需 要 的 反 應 時 間

就 越 長 ， 這 是 因 為 複 雜 性 動 作 比 簡 單 性 動 作 更 需 要 較 長 的 時

間 來 做 動 作 存 取 與 準 備 的 動 作 （ F i s c h m a n  &  L i m ,  1 9 9 1）。  

L e e 在 1 9 8 0 年 的 研 究 中 就 使 用 了 肌 電 圖

（ e l e c t r o m y o g r a p h y， E M G）去 蒐 集 動 作 時 實 驗 參 與 者 的 肌 肉

訊 號 。 實 驗 設 計 中 包 含 反 應 時 間 設 備 以 及 在 前 三 角 肌 、 對 側

股 二 頭 肌 、 對 側 股 二 頭 肌 3 個 肌 群 放 置 E M G， 蒐 集 E M G 訊

號 及 反 應 時 間 訊 號 。 作 者 要 求 實 驗 參 與 者 直 立 站 立 著 ， 手 放

在 反 應 時 間 設 備 的 按 鍵 上 ， 等 到 訊 號 燈 亮 刺 激 源 輸 入 後 ， 放

在 按 鍵 上 的 手 隨 即 放 開 ， 接 著 向 上 平 舉 到 與 肩 同 高 的 目 標 位

置 ， 實 驗 參 與 者 在 前 三 角 肌 、 對 側 股 二 頭 肌 、 對 側 股 二 頭 肌

上 放 置 肌 電 圖 ， 可 以 看 到 反 應 時 間 在 這 一 段 時 間 在 刺 激 輸 入

後 ， 同 側 股 二 頭 肌 最 先 開 始 工 作 來 做 平 衡 ， 接 著 是 前 三 角 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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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 後 對 側 股 二 頭 肌 也 產 生 工 作 ， 一 直 到 動 作 開 始 。 從 這 個 實

驗 也 可 以 更 深 入 了 解 動 作 準 備 過 程 中 所 發 生 的 變 化 （ L e e ,  

1 9 8 0）。  

透 過 E M G 訊 號 看 到 反 應 時 間 ， 在 刺 激 輸 入 後 ， 工 作 手

尚 未 抬 起 來 前 ， 其 實 肌 肉 會 依 據 他 的 功 能 與 目 的 的 不 同 依 序

產 生 工 作 ， 利 用 肌 電 圖 測 出 動 作 前 時 間 （ p r e - m o t o r  t i m e），

就 是 同 側 的 股 二 頭 肌 訊 號 出 現 以 前 的 這 段 時 間 ， 除 此 之 外 ，

還 可 以 看 到 主 要 工 作 手 的 訊 號 出 來 前 ， 同 側 的 股 二 頭 肌 就 已

經 有 肌 電 訊 號 ， 接 著 手 臂 前 三 角 肌 的 訊 號 出 現 之 後 對 側 股 二

頭 肌 也 跟 著 產 生 工 作 訊 號 ， 這 一 段 時 間 就 是 肌 肉 動 作 的 時 間

（ m o t o r  t i m e）。 從 這 裡 就 可 以 知 道 ， 其 實 在 真 正 工 作 之 前 ，

動 作 已 經 開 始 在 做 編 序 的 一 個 動 作 ， 經 過 這 些 編 序 的 歷 程 才

將 動 作 做 輸 出 ， 這 就 是 三 階 段 裡 反 應 編 序 的 階 段 。 所 以 這 個

實 驗 除 了 為 訊 息 處 理 三 階 段 提 供 了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實 證 資 料 ，

也 清 楚 說 明 了 動 作 中 反 應 編 序 的 重 要 性 。  

 

 

第 二 節  F i t t s 定 律 與 應 用  

 

速 度 和 準 確 度 是 許 多 動 作 技 能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因 素 。

Wo o d w o r t h 在 1 8 9 9 年 提 出 了，速 度 與 準 確 度 之 間 存 在 著 相 互

消 長（ s p e e d - a c c u r a c y  t r a d e - o f f）的 問 題，說 明 了 一 種 動 作 行

為 的 現 象 ， 若 是 要 求 個 體 在 動 作 時 非 常 的 快 速 ， 動 作 的 準 確

度 往 往 因 此 下 降 ， 相 反 的 ， 若 是 希 望 提 昇 動 作 的 準 確 度 ， 則

必 須 犧 牲 動 作 的 速 度 ， 所 以 若 是 希 望 動 作 達 到 又 快 速 又 準 確

的 狀 態 ， 就 一 定 會 有 其 限 制 存 在 。 在 許 多 的 動 作 技 能 中 ， 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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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 與 準 確 度 經 常 會 互 相 牽 制 影 響 ， 卻 又 扮 演 著 很 重 要 的 角

色 ， 例 如 ： 投 手 必 須 快 速 的 將 球 投 進 捕 手 的 手 套 裡 ， 都 需 要

有 一 定 的 速 度 與 準 確 性 才 有 辦 法 完 成 。 Wo o d w o r t h 的 實 驗

中 ， 他 要 求 實 驗 參 與 者 在 一 張 紙 上 作 左 右 來 回 反 覆 畫 直 線 的

動 作 ， 結 果 發 現 動 作 的 準 確 性 會 因 為 速 度 的 增 加 而 有 所 降

低 ， 而 這 樣 的 結 果 只 能 說 明 速 度 與 準 確 度 會 互 相 牽 制 影 響 ，

卻 沒 有 具 體 的 數 據 作 為 一 個 依 據 。  

1 9 5 4 年 F i t t s 以 訊 息 處 理 的 觀 點 ， 發 展 出 一 套 模 式 去 解

釋 人 類 複 雜 動 作 行 為 ， 透 過 數 學 模 式 加 以 描 述 解 釋 ， 不 僅 可

以 將 動 作 行 為 數 據 化 ， 速 度 與 準 確 度 之 間 消 長 的 問 題 也 可 以

用 訊 息 處 理 的 能 力 來 加 以 解 釋。 F i t t s 定 律 的 觀 點 一 開 始 是 建

立 在 訊 息 處 理 理 論 （ i n f o r m a t i o n  p r o c e s s i n g  t h e o r y） 的 基 礎

上 ， 當 個 體 在 處 理 動 作 難 度 因 為 距 離 的 增 加 或 是 目 標 區 縮 小

時 ， 為 了 能 很 準 確 又 快 速 的 達 到 目 標 區 ， 就 必 須 增 加 他 訊 息

處 理 的 時 間 來 完 成 動 作 （ S c h m i d t  &  L e e ,  2 0 0 5）。  

F i t t s 的 實 驗 設 計 中 ， 有 移 動 圓 盤 （ d i s k  t r a n s f e r）、 移 動

圖 釘（ p i n  t r a n s f e r）以 及 快 速 來 回 反 覆 點 觸 的 動 作（ r e c i p r o c a l  

t a p p i n g）（如 圖 2）三 組 動 作，這 三 組 動 作 都 是 屬 於 在 3 度 空

間 完 成 ， 也 就 是 3 維 運 動 。 其 中 快 速 來 回 反 覆 點 觸 的 動 作

（ r e c i p r o c a l  t a p p i n g） 的 實 驗 是 受 目 標 區 大 小 以 及 動 作 距 離

所 影 響 ， 當 目 標 區 越 小 或 者 是 動 作 距 離 越 長 時 的 動 作 難 度 會

越 難 ， 這 個 實 驗 不 但 成 為 了 在 動 作 行 為 學 的 領 域 中 經 常 被 廣

泛 使 用 的 經 典 實 驗，也 間 接 驗 證 了 它 在 動 作 技 能 中 的 實 用 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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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 W

MT = a + b【log2（2A/W）】

 
 

圖 2： F i t t s 實 驗 設 計 圖  

 

F i t t s 也 提 出 了 一 套 定 律 公 式 ：  

M T  =  a  +  b【 l o g 2（ 2 A / W）】  

這 套 公 式 是 用 動 作 難 度 去 預 測 完 成 動 作 所 需 的 時 間，M T

為 動 作 時 間， a 和 b 是 常 數， b 值 的 倒 數 代 表 的 就 是 訊 息 處 理

的 速 率 ， 代 表 的 意 義 為 單 位 時 間 內 所 處 理 的 訊 息 位 元 數 ， 也

就 是 表 現 指 數（ i n d e x  o f  p e r f o r m a n c e， I P）， A 就 是 動 作 移 動

的 距 離 （ a m p l i t u d e， A）， W 則 是 為 目 標 區 的 寬 度 （ t a r g e t  

w i d t h， W）， 而 動 作 難 度 是 l o g 以 2 為 底 2 A / W， 就 是 用 2 倍

的 動 作 距 離 去 除 以 目 標 區 的 寬 度 ， 再 用 這 兩 變 項 組 成 之 動 作

難 度 去 預 測 完 成 動 作 所 需 的 時 間 。 這 樣 的 公 式 是 屬 於 電 腦 程

式 語 ； 言 ， 用 0 和 1 兩 種 訊 號 組 成 ， 是 一 種 2 進 位 的 運 算 方

式 ， 單 位 為 位 元 （ b i t）， a 是 回 歸 線 的 截 距 ， b 是 回 歸 線 的 斜

率， a 為 基 準 值， b 為 訊 息 處 理 能 力。因 為 訊 息 裡 將 人 類 的 大

腦 比 喻 為 電 腦， l o g 以 2 為 底 的 2 代 表 電 腦 的 程 式 語 言 中 的 0

和 1 兩 種 訊 號 組 成，是 一 個 2 進 位 的 運 算 方 法，單 位 為 位 元，

位 元 就 是 每 秒 的 訊 息 處 理 量 ， 難 度 越 高 所 需 要 的 位 元 就 越

1 5  



 

 

 

多 ， 這 是 代 表 著 在 兩 個 穩 定 的 位 置 中 ， 可 以 儲 存 1 個 訊 息 位

元 。 主 要 解 釋 在 兩 個 穩 定 的 位 置 中 ， 可 以 儲 存 1 個 訊 息 位 元

（ S h a n n o n ,  1 9 4 8）。 用 這 樣 的 預 測 公 式 ， 去 計 算 點 與 點 之 間

的 直 線 距 離 作 為 參 數 。 透 過 公 式 後 可 以 知 道 ， 動 作 時 間 主 要

受 到 動 作 距 離 與 目 標 區 大 小 所 影 響 ， 當 動 作 距 離 越 大 或 目 標

區 越 小 時 ， 動 作 難 度 提 高 ， 所 需 動 作 時 間 就 越 長 ， 所 以 動 作

時 間 是 會 隨 著 動 作 難 度 的 增 加 而 增 加 ， 這 就 說 明 了 動 作 時 間

與 動 作 難 度 之 間 乃 為 一 個 線 性 的 函 數 關 係 。 現 今 有 許 多 研 究

者 還 是 持 續 利 用 表 現 指 數 去 解 釋 訊 息 處 理 的 能 力 ， 了 解 到 表

現 指 數 已 經 是 訊 息 處 理 能 力 的 一 種 指 標 （ S u g d e n ,  1 9 8 0）。  

但 是，由 於 F i t t s 的 實 驗 設 計 皆 是 在 3 度 空 間 內 完 成，而

F i t t s 的 預 測 公 式 與 實 驗 設 計 只 能 將 實 驗 數 據 進 行 量 化，未 能

排 除 3 度 空 間 所 造 成 的 不 確 定 性，所 以 1 9 7 8 年 C a r d、E n g l i s h

和 B u r r 三 位 研 究 者 延 續 了 F i t t s 的 想 法 ， 改 變 實 驗 設 計 的 動

作 模 式 ， 並 且 將 這 樣 的 概 念 應 用 到 電 腦 的 介 面 上 ， 除 了 降 低

了 F i t t s 定 律 實 驗 設 計 的 不 確 定 性 ， 也 將 F i t t s 定 律 的 應 用 性

擴 展 到 人 機 介 面（ h u m a n  c o m p u t e r  i n t e r a c t i o n， H C I）的 研 究

領 域 中 ， 並 且 被 廣 泛 的 使 用 ， 也 替 Wo o d w o r t h 在 1 8 9 9 年 提

出 的 速 度 與 準 確 度 之 間 存 在 著 相 互 消 長 （ s p e e d - a c c u r a c y  

t r a d e - o f f） 的 問 題 ， 提 供 了 解 釋 說 明 的 一 種 定 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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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本 章 總 結  

 

訊 息 處 理 理 論 ， 從 刺 激 輸 入 到 動 作 輸 出 ， 個 體 會 經 歷 不

同 的 訊 息 處 理 過 程 的 階 段 ， 並 且 在 訊 息 處 理 的 最 後 階 段 完 成

動 作 編 序 ， 而 不 同 的 外 在 因 素 會 對 不 同 的 訊 息 處 理 階 段 產 生

影 響 ， 來 讓 個 體 做 出 適 當 的 動 作 。 而 個 體 在 接 收 到 外 在 環 境

刺 激 後，真 正 工 作 之 前，動 作 已 經 開 始 在 做 編 序 的 一 個 動 作，

經 過 這 些 編 序 的 歷 程 才 將 動 作 做 輸 出 ， 這 就 是 三 階 段 裡 反 應

編 序 的 階 段 。 所 以 這 個 實 驗 除 了 為 訊 息 處 理 三 階 段 提 供 了 一

個 很 重 要 的 實 證 資 料 ， 也 清 楚 說 明 了 動 作 中 反 應 編 序 的 重 要

性 。  

動 作 行 為 的 模 式 不 僅 多 樣 又 複 雜 ， F i t t s 在 1 9 5 4 年 首 先

提 出 的 數 學 模 式 ， 除 了 解 釋 人 類 複 雜 的 動 作 行 為 外 ， 也 將 動

作 行 為 數 據 化 ， 甚 至 在 速 度 與 準 確 度 之 間 消 長 的 問 題 也 可 以

用 訊 息 處 理 的 能 力 來 加 以 解 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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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研究方法與步驟  
 

本 研 究 依 研 究 問 題 所 需 ， 分 成 以 下 幾 點 陳 述 ： 第 一 節 、

實 驗 參 加 者；第 二 節、實 驗 儀 器 與 設 備；第 三 節、實 驗 設 計 ；

第 四 節 、 實 驗 流 程 與 步 驟 ； 第 五 節 、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。  

 

 

第 一 節  實 驗 參 與 者  

 

本 研 究 實 驗 參 與 者 為 1 1 名 身 心 健 康 、 無 肢 體 障 礙 之 成

人，其 中 包 括 6 名 男 性 與 5 名 女 性，其 平 均 年 齡 為 1 9 . 2  ±  2 . 5

歲 ， 實 驗 參 與 者 於 正 式 實 驗 前 均 已 簽 署 實 驗 參 與 者 須 知 同 意

書 。 研 究 者 均 在 實 驗 進 行 前 告 知 每 位 實 驗 參 與 者 實 驗 操 作 流

程 以 及 注 意 事 項 以 確 保 實 驗 參 加 者 之 權 益 。  

 

 

第 二 節  實 驗 儀 器 與 設 備  

 

    本 研 究 使 用 之 實 驗 儀 器 設 備 與 資 料 分 析 軟 體 敘 述 如 下 ：  

壹 、 實 驗 儀 器 設 備  

一 、 線 性 移 動 儀 （ G e f r a n  M o d e l  P K - M - 0 6 0 0 - L， 如 圖 3） 

二 、 B i o p a c  M P - 1 5 0 多 通 道 訊 號 處 理 系 統 （ 1 0 0 0 H  z， 如

圖 4）  

三 、 筆 記 型 電 腦 一 台 （ 如 圖 5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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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、 資 料 分 析 軟 體  

一 、 A c q K n o w l e d g e  v e r .  3 . 9 . 1 版 分 析 軟 體  

二 、 S P S S  f o r  W i n d o w s  1 5 . 0  版 統 計 分 析 軟 體  

  

 

 

 

 

圖 3： 線 性 移 動 儀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4： B i o p a c  M P - 1 5 0 多 通 道 訊 號 處 理 系 統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5： 筆 記 型 電 腦 一 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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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實 驗 設 計  
 

本 研 究 用 H e n r y 和 R o g e r s（ 1 9 6 0）的 概 念 再 加 上 用 F i t t s

定 率 公 式 將 難 度 量 化 後 ， 去 研 究 不 同 難 度 單 向 度 間 斷 拖 曳 工

作 對 反 應 時 間 的 影 響 。 就 實 驗 設 計 而 言 ， 這 個 實 驗 工 作 是 屬

於 間 斷 式 拖 曳 工 作 ， 實 驗 參 與 者 是 以 坐 姿 的 方 式 將 手 放 在 感

應 器 上 ， 其 原 因 則 是 因 為 以 坐 姿 測 試 可 避 免 實 驗 中 造 成 其 他

肌 肉 工 作 ， 也 可 以 減 少 平 衡 問 題 ， 再 以 用 手 臂 向 內 移 的 一 個

方 式 來 進 行 實 驗 。 實 驗 者 將 線 性 移 動 儀 左 邊 黏 上 紅 色 膠 帶 目

標 區 ， 再 用 黃 色 膠 帶 黏 上 四 種 動 作 距 離 的 目 標 區 ， 實 驗 參 與

者 會 隨 機 抽 取 動 作 難 度 ， 用 壓 克 力 板 製 作 的 感 應 器 ， 在 兩 點

的 目 標 區 內 來 回 拖 曳 ， 並 且 必 須 讓 感 應 器 落 在 兩 側 的 目 標 區

內 。 本 研 究 實 驗 有 4 種 難 度 ，分 別 為 4、 8、 1 6、 3 2 公 分 ， 在

同 樣 的 目 標 區 2 公 分 去 移 動 4 個 不 同 的 距 離 ， 這 4 種 工 作 難

度 是 用 擲 骰 子 的 方 式 隨 機 決 定 ， 根 據 4 種 相 同 目 標 區 ， 不 同

的 工 作 距 離 ， 通 過 F i t t s 定 律 所 計 算 的 理 論 難 度 指 數 分 別 是

2、 3、 4、 5 位 元 （ 如 表 1）。  

 

表 1： 4 種 工 作 難 度 之 目 標 寬 度 與 距 離 組 合 整 理 表  

工 作  A  
（ 公 分 ）

W  
（ 公 分 ）  

理 論 I D  
（ 位 元 ）  

1  4  2  2  

2  8  2  3  

3  1 6  2  4  

4  3 2  2  5  

2 0  2 0  



 

 

 

第 四 節  實 驗 流 程 與 步 驟  
 

    本 研 究 實 驗 參 與 者 為 1 1 位 身 心 健 康 之 大 學 生，實 驗 進 行

前，實 驗 者 會 請 實 驗 參 與 者 簽 署「 實 驗 參 與 者 須 知 同 意 書 」，

並 告 知 每 位 參 與 者 的 實 驗 流 程 與 操 作 方 式 ， 包 括 每 人 皆 須 隨

機 完 成 4 種 工 作 難 度 任 務 ， 每 種 難 度 試 做 3 次 ， 分 別 為 2 公

分 寬 度 （ W） 與 距 離 （ A） 為 4、 8、 1 6、 3 2 公 分 所 組 成 的 4

種 動 作 難 度 ， 每 種 難 度 動 作 做 1 5 次 ， 每 種 難 度 中 間 休 息 3

分 鐘 ， 實 驗 過 程 中 實 驗 者 會 隨 機 提 醒 實 驗 參 與 者 必 須 以 快 速

與 準 確 的 方 式 到 達 目 標 區 ， 過 程 中 會 蒐 集 肌 肉 動 作 時 間

（ m o t o r  t i m e ）、 反 應 時 間 （ r e a c t i o n  t i m e ） 及 動 作 時 間

（ m o v e m e n t  t i m e）。本 研 究 也 使 用 E M G 肌 電 傳 感 器 來 蒐 集 前

三 角 肌 的 肌 電 訊 號 ， 去 計 算 動 作 前 時 間 （ p r e - m o t o r  t i m e）。

實 驗 者 會 要 求 實 驗 參 與 者 將 手 握 住 感 應 器 ， 並 且 以 手 臂 垂 直

線 性 移 動 儀 的 狀 態 下，在 訊 號 燈 亮 後 距 離 目 標 區， 4、 8、 1 6、

3 2 公 分 的 位 置，將 感 應 器 推 至 目 標 區，而 且 實 驗 者 會 要 求 實

驗 參 與 者 要 用 最 快 速 的 時 間 並 且 又 準 確 的 方 式 ， 將 感 應 器 推

至 目 標 區，每 種 難 度 動 作 做 1 5 次，並 且 每 次 皆 須 以 快 速 與 準

確 的 方 式 完 成 工 作 。 本 研 究 目 的 要 探 討 在 燈 亮 後 到 開 始 移 動

前 的 動 作 前 時 間 （ p r e - m o t o r  t i m e）、 肌 肉 動 作 時 間 （ m o t o r  

t i m e）、反 應 時 間（ r e a c t i o n  t i m e）及 動 作 時 間（ m o v e m e n t  t i m e）

是 否 會 因 為 難 度 的 增 加 造 成 反 應 時 間 有 所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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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節 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 

 

本 研 究 實 驗 主 要 是 在 線 性 移 動 儀 上 操 作 整 個 實 驗 ， 使 用

了 B i o p a c  M P - 1 5 0 多 通 道 訊 號 處 理 系 統 來 進 行 蒐 集 ， 採 樣 頻

率 是 1 0 0 0 H  z， 搜 集 的 資 料 會 經 過 筆 記 型 電 腦 來 進 行 記 錄 。

本 研 究 還 有 用 E M G 肌 電 傳 感 器 來 蒐 集 前 三 角 肌 的 機 電 訊

號 ， 通 過 B i o p a c  M P - 1 5 0 以 及 A c q K n o w l e d g e 去 計 算 動 作 前

時 間 （ p r e - m o t o r  t i m e）、 動 作 時 間 （ m o t o r  t i m e）、 反 應 時 間

（ r e a c t i o n  t i m e）及 動 作 時 間（ m o v e m e n t  t i m e）。本 研 究 統 計

方 法 使 用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（ o n e  w a y  A N O VA），顯

著 差 異 的 臨 界 值 訂 定 為 α  =  . 0 5。  

 

2 2  



 

 

 

第四章  結果與討論  
 

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是 透 過 單 向 度 間 斷 拖 曳 工 作 下 ， 觀 察 不

同 難 度 指 數 對 反 應 時 間 動 作 時 間 、 動 作 前 時 間 與 肌 肉 動 作 時

間 的 影 響 ， 實 驗 經 統 計 分 析 後 結 果 與 討 論 共 分 為 四 個 部 分 ：

第 一 節 、 難 度 計 算 方 式 分 析 ； 第 二 節 、 各 難 度 之 反 應 時 間 、

及 動 作 時 間；第 三 節、各 難 度 之 動 作 前 時 間、肌 肉 動 作 時 間 ；

第 四 節 、 綜 合 討 論 。  

 

 

第 一 節  難 度 計 算 方 式 分 析  

 

本 研 究 透 過 F i t t s 定 律，工 作 困 難 度 易 於 被 量 化，並 用 來

評 估 人 類 動 作 系 統 的 訊 息 處 理 能 力 。 難 度 計 算 方 式 是 使 用 原

始 公 式 M T  =  a  +  b【 l o g 2（ 2 A / W）】，動 作 難 度 的 重 新 計 算（ 如

表 2），其 原 因 是 實 驗 中 實 驗 者 會 要 求 實 驗 參 與 者 準 確 的 進 入

到 目 標 區 ， 但 是 由 於 本 研 究 是 屬 於 拖 曳 式 工 作 ， 要 到 達 目 標

區 有 一 定 的 誤 差 ， 實 驗 過 程 中 仍 然 有 幅 度 過 大 或 是 不 足 ， 而

沒 有 在 目 標 區 域 內 的 情 況 。 由 表 2 可 以 看 到 原 始 難 度 計 算 公

式 中 ， 在 目 標 寬 度 2 公 分 以 及 目 標 距 離 4 公 分 （ 工 作 1）、 8

公 分（ 工 作 2）、 1 6 公 分（ 工 作 3）與 3 2 公 分（ 工 作 4）的 難

度 指 數，分 別 為 2、 3、 4、 5 位 元，而 在 本 研 究 將 動 作 難 度 重

新 計 算 結 果 ， 寬 度 2 公 分 以 及 目 標 距 離 4 公 分 （ 工 作 1）、 8

公 分（ 工 作 2）、 1 6 公 分（ 工 作 3）與 3 2 公 分（ 工 作 4）的 難

度 指 數 ， 分 別 為 2 . 0 6、 3 . 0 3、 4 . 0 1、 5 . 0 1 位 元 ， 重 新 結 果 與

F i t t s 定 律 所 預 測 的 難 度 指 數 相 符 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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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： 動 作 難 度 計 算 表  

工 作  原 始 難 度 公 式  動 作 難 度  

 
A  

（ 公 分 ）  

W  

（ 公 分 ）
I D  

A  

（ 公 分 ）

W  

（ 公 分 ）  
I D  

1  4  2  2  4  2  2 . 0 6

2  8  2  3  8  2  3 . 0 3

3  1 6  2  4  1 6  2  4 . 0 1

4  3 2  2  5  3 2  2  5 . 0 1

 
 
第 二 節  各 難 度 工 作 之 反 應 時 間 及 動 作 時 間  

 

本 研 究 目 的 主 要 探 討 不 同 難 度 指 數 對 於 反 應 時 間 的 影

響。1 1 位 實 驗 參 與 者 進 行 目 標 寬 度 2 公 分 以 及 移 動 距 離 4（ 工

作 1）、 8（ 工 作 2）、 1 6（ 工 作 3） 與 3 2（ 工 作 4） 公 分 的 4

種 難 度 工 作 情 境 ， 觀 察 不 變 的 目 標 區 與 4 種 工 作 難 度 的 反 應

時 間 與 動 作 時 間 ， 其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整 理 如 表 3， 經 變 異 數

分 析 後 結 果 如 表 5。在 反 應 時 間 的 部 分， 4 種 難 度 工 作 之 平 均

數 與 標 準 差 如 下 ： 工 作 1（ 2 . 0 6 位 元 ） 為 0 . 2 8 0  ±  0 . 0 8 2 s、 工

作 2（ 3 . 0 3 位 元 ） 為 0 . 2 8 5  ±  0 . 0 7 4 s、 工 作 3（ 4 . 0 1 位 元 ） 為

0 . 2 7 6  ±  0 . 0 4 0 s、 工 作 4（ 5 . 0 1 位 元 ） 為 0 . 2 9 6  ±  0 . 0 9 9 s， 就

反 應 時 間 部 分 進 行 重 覆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統 計 分 析 ， 結 果 顯

示 反 應 時 間 在 4 種 難 度 工 作 下 的 反 應 時 間 未 達 顯 著 差 異，F ( 3 ,  

3 0 )  =  0 . 6 2， η2 =  . 0 6， p o w e r  =  . 6 1。 動 作 時 間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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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別 如 下：工 作 1（ 2 . 0 6 位 元 ）為 0 . 2 2 9  ±  0 . 0 6 6 s、工 作 2（ 3 . 0 3

位 元 ）為 0 . 2 6 5  ±  0 . 0 9 5 s、工 作 3（ 4 . 0 1 位 元 ）為 0 . 3 4 6  ±  0 . 1 2 6 s、

工 作 4（ 5 . 0 1 位 元 ）為 0 . 3 9 8  ±  0 . 1 5 4 s， 經 統 計 分 析 後 顯 示 在

4 種 難 度 工 作 下 的 動 作 時 間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F ( 3 ,  3 0 )  =  2 8 . 1 6， η2 

=  . 7 4， p o w e r  =  . 0 5。 因 此 ， 研 究 將 對 動 作 時 間 進 行 事 後 比 較

結 果 顯 示 ， 動 作 時 間 方 面 的 工 作 4（ 5 . 0 1 位 元 ） 小 於 工 作 3

（ 4 . 0 1 位 元 ） 小 於 工 作 2（ 3 . 0 3 位 元 ） 小 於 工 作 1（ 2 . 0 6 位

元 ）。  

 

 
表 3： 4 種 工 作 難 度 的 反 應 時 間 及 動 作 時 間 之 描 述 統 計  

反 應 時 間   動 作 時 間  工  
作  

I D  
( W,  A )  

M  S D   M  S D  

1  I D  2  
W  =  2 ,  A  =  4  0 . 2 8 0  0 . 0 8 2   0 . 2 2 9  0 . 0 6 6  

2  I D  3  
W  =  2 ,  A  =  8  0 . 2 8 5  0 . 0 7 4   0 . 2 6 5  0 . 0 9 5  

3  I D  4  
W  =  2 ,  A  = 1 6  0 . 2 7 6  0 . 0 4 0   0 . 3 4 6  0 . 1 2 6  

4  I D  5  
W  =  2 ,  A  = 3 2  0 . 2 9 6  0 . 0 9 9   0 . 3 9 8  0 . 1 5 4  

註 ： I D 為 難 度 指 數 （ 位 元 /秒 ）； W 為 目 標 寬 度 （ 公 分 ）； A  
為 動 作 距 離 （ 公 分 ）； 平 均 數 、 標 準 差 單 位 為 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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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6： 反 應 時 間 及 動 作 時 間 直 方 圖  

 

 

第 三 節  各 難 度 工 作 之 動 作 前 時 間 及 肌 肉 動 作 時 間  

 

由 於 本 研 究 主 要 探 討 訊 息 處 理 所 需 的 時 間 ， 因 此 使 用 了

E M G 訊 號 處 理 系 統 來 記 錄 與 區 分 動 作 前 時 間 以 及 肌 肉 動 作

時 間 ， 其 動 作 前 時 間 就 是 在 訊 號 燈 亮 後 動 作 開 始 前 與 肌 肉 開

始 工 作 前 的 時 間 差 ， 也 就 是 真 正 訊 息 處 理 所 需 要 的 時 間 。 本

研 究 1 1 位 實 驗 參 與 者，以 不 變 的 目 標 寬 度 2 公 分 以 及 移 動 距

離 ， 4（ 工 作 1）、 8（ 工 作 2）、 1 6（ 工 作 3） 與 3 2（ 工 作 4）

公 分 的 4 種 難 度 工 作 情 境 下 的 動 作 前 時 間 與 肌 肉 動 作 時 間 ，

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如 表 4，再 經 由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結 果 如 表 5，以

下 是 各 工 作 難 度 之 動 作 前 時 間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：工 作 1（ 2 . 0 6

位 元 ）為 0 . 1 8 1  ±  0 . 0 5 3 s、工 作 2（ 3 . 0 3 位 元 ）為 0 . 1 8 3  ±  0 . 0 4 1 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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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、 工 作 3（ 4 . 0 1 位 元 ） 為 0 . 1 7 8  ±  0 . 3 4 3 s、 工 作 4（ 5 . 0 1 位

元 ）為 0 . 2 0 9  ±  0 . 0 7 7 s，就 動 作 前 時 間 部 分 進 行 重 覆 量 數 單 因

子 變 異 數 統 計 分 析 ， 結 果 顯 示 動 作 前 時 間 在 4 種 難 度 工 作 下

的 反 應 時 間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F ( 3 ,  3 0 )  = 2 . 1 5， η2 =  . 1 8， p o w e r  

=  . 1 1。 肌 肉 動 作 時 間 方 面 的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分 別 如 下 ： 工 作

1（ 2 . 0 6 位 元 ）為 0 . 0 9 8  ±  0 . 0 4 0 s、工 作 2（ 3 . 0 3 位 元 ）為 0 . 1 0 2  

±  0 . 0 4 3 s、工 作 3（ 4 . 0 1 位 元 ）為 0 . 0 9 8  ±  0 . 0 2 8 s、工 作 4（ 5 . 0 1

位 元 ）為 0 . 0 8 6  ±  0 . 0 3 9 s，經 統 計 分 析 後，結 果 顯 示 在 4 種 難

度 工 作 下 的 反 應 時 間 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， F ( 3 ,  3 0 )  =  2 . 7 0， η2 

=  . 2 1， p o w e r  =  . 0 6。  

 

表 4：4 種 工 作 難 度 的 動 作 前 時 間 及 肌 肉 動 作 時 間 之 描 述 統 計  

動 作 前 時 間   肌 肉 動 作 時 間  工  
作  

I D  
（ W,  A）  M  S D   M  S D  

1  I D  2  
W  =  2 ,  A  =  4  0 . 1 8 1  0 . 0 5 3   0 . 0 9 8  0 . 0 4 0  

2  I D  3  
W  =  2 ,  A  =  8  0 . 1 8 3  0 . 0 4 1   0 . 1 0 2  0 . 0 4 3  

3  I D  4  
W  =  2 ,  A  =  1 6  0 . 1 7 8  0 . 3 4 3   0 . 0 9 8  0 . 0 2 8  

4  I D  5  
W  =  2 ,  A  =  3 2  0 . 2 0 9  0 . 0 7 7   0 . 0 8 6  0 . 0 3 9  

註 ： I D 為 難 度 指 數 （ 位 元 /秒 ）； W 為 目 標 寬 度 （ 公 分 ）； A
為 動 作 距 離 （ 公 分 ）； 平 均 數 、 標 準 差 單 位 為 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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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7： 動 作 前 時 間 及 肌 肉 動 作 時 間 直 方 圖  

 
表 5： 4 種 工 作 的 動 作 前 時 間 、 肌 肉 動 作 時 間 、 反 應 時 間 與  
動 作 時 間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變 異 來 源   M S  F  ŋ 2  p o w e r  

工 作 a  0 . 0 0 2  2 . 1 5  . 1 8  . 1 1  動 作 前  
時 間  誤 差 b  0 . 0 0 1     

工 作 a  0 . 0 0 0  2 . 7 0  . 2 1  . 0 6  肌 肉 動 作  
時 間  誤 差 b  0 . 0 0 0     

工 作 a  0 . 0 0 1  0 . 6 2  . 0 6  . 6 1  
反 應 時 間  

誤 差 b  0 . 0 0 1     

工 作 a  0 . 0 6 5  2 8 . 1 6 *  . 7 4  . 0 0  動 作 時 間  
誤 差 b  0 . 0 0 2     

註： η2為 處 理 效 果（ e f f e c t  s i z e）； a d f  =  3 ,  b d f  =  3 0； * p  <  . 0 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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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綜 合 討 論  
 

訊 息 處 理 中 人 類 接 受 到 這 樣 的 刺 激 時 到 動 作 輸 出 前 為 三

個 階 段 ， 分 別 為 刺 激 確 認 階 段 （ s t i m u l u s 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 

s t a g e）、 反 應 選 擇 階 段 （ r e s p o n s e  s e l e c t i o n  s t a g e） 及 反 應 編

序 階 段（ r e s p o n s e  p r o g r a m m i n g  s t a g e），用 來 解 釋 人 類 的 動 作

行 為 ， 就 是 經 由 感 官 覺 察 、 注 意 與 辨 認 身 邊 週 遭 環 境 後 ， 將

收 到 的 刺 激 輸 入 進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編 排 然 後 輸 出 ， 這 樣 的 概 念

所 產 生 一 連 串 的 動 作 行 為 歷 程 ， 稱 為 訊 息 處 理 模 式 。  

訊 息 處 理 模 式 主 要 說 明 在 真 正 工 作 之 前 ， 個 體 的 動 作 已

經 開 始 做 編 序 的 動 作 ， 經 過 這 些 編 序 的 歷 程 將 動 作 做 輸 出 ，

這 就 是 三 階 段 裡 反 應 編 序 的 階 段。在 H e n r y 和 R o g e r s（ 1 9 6 0）

實 驗 中 ， 除 了 為 訊 息 處 理 三 階 段 提 供 了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實 證 資

料，也 清 楚 說 明 了 動 作 中 反 應 編 序 的 重 要 性。而 L e e 也 在 1 9 8 0

年 的 實 驗 中 發 現 ， 使 用 肌 電 圖 （ E M G） 所 蒐 集 到 三 頭 肌 及 二

頭 肌 的 肌 電 訊 號 ， 顯 示 出 當 訊 號 開 始 到 動 作 輸 出 的 過 程 ， 個

體 在 受 到 刺 激 後 動 作 開 始 前 肌 肉 已 經 產 生 預 先 工 作 的 狀 態 ，

與 H e n r y 和 R o g e r s（ 1 9 6 0）提 出 動 作 中 反 應 編 序 的 重 要 性 相

符 合 。 本 研 究 使 用 單 向 度 間 斷 拖 曳 工 作 排 除 3 度 空 間 的 不 確

定 後 ， 將 難 度 使 用 F i t t s 定 率 公 式 將 難 度 量 化 ， 透 過 F i t t s 定

律 ， 工 作 困 難 度 易 於 被 量 化 ， 並 用 來 評 估 人 類 動 作 系 統 的 訊

息 處 理 能 力，再 加 上 H e n r y 和 R o g e r s 的 概 念，探 討 當 隨 著 難

度 指 數 的 增 加，是 否 會 造 成 反 應 時 間 而 有 所 不 同，結 果 顯 示，

操 弄 工 作 1 到 工 作 4 難 度 中 ， 以 不 變 的 目 標 寬 度 2 公 分 ， 動

作 距 離 4、 8、 1 6 與 3 2 公 分，經 過 重 新 計 算 後，工 作 1 為 2 . 0 6

位 元 、 工 作 2 為 3 . 0 3 位 元 、 工 作 3 為 4 . 0 1 位 元 與 工 作 4 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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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0 1 位 元，結 果 與 F i t t s 定 律 所 預 測 的 難 度 指 數 相 符 合。 4 種

難 度 工 作 中 的 反 應 時 間 、 動 作 前 時 間 與 肌 肉 動 作 時 間 沒 有 達

顯 著 差 異 ， 而 在 動 作 時 間 則 是 有 達 顯 著 差 異 。 說 明 隨 著 動 作

難 度 指 數 增 加 ， 動 作 時 間 也 跟 著 增 加 ， 但 是 對 於 訊 息 處 理 所

需 要 的 時 間 ， 也 就 是 動 作 前 時 間 、 肌 肉 動 作 時 間 或 是 在 沒 有

肌 肉 訊 號 可 以 測 量 區 分 時 候 的 反 應 時 間 ， 在 本 研 究 都 沒 有 發

現 會 隨 著 難 度 指 數 的 增 加 而 有 所 不 同 。 本 研 究 中 ， 4 種 不 同

難 度 工 作 的 訊 息 處 理 量 不 同 ， 也 就 是 訊 息 處 理 所 需 的 時 間 ，

是 否 會 隨 著 訊 息 處 理 量 的 增 加 而 增 加 ， 在 結 果 中 並 沒 有 呈 現

出 來 。 本 研 究 透 過 線 性 移 動 儀 操 作 驗 證 不 同 難 度 對 反 應 時 間

的 影 響 ， 使 用 線 性 移 動 儀 不 但 能 將 動 作 在 空 間 中 的 確 定 性 降

低 外 ， 也 可 將 實 驗 參 與 者 每 次 拖 曳 工 作 的 數 值 詳 細 的 記 錄 ，

這 樣 的 工 作 方 式 避 免 了 在 傳 統 點 觸 工 作 上 的 缺 點 ， 工 作 的 效

率 也 相 對 的 提 高 。 此 外 ， 本 研 究 的 實 驗 結 果 說 明 了 ， 不 同 的

工 作 難 度 並 未 能 影 響 反 應 時 間 ， 但 是 本 研 究 中 的 工 作 難 度 計

算 方 法 符 合 F i t t s 定 律 ， 因 此 ， 未 來 研 究 者 能 利 用 線 性 移 動

儀 ， 並 透 過 F i t t s 定 律 公 式 的 計 算 ， 再 將 實 驗 設 計 重 新 設 計

後 ， 詳 細 記 錄 動 作 過 程 ， 就 更 有 利 於 去 解 釋 動 作 過 程 產 生 的

變 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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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結論與建議  
 

第 一 節  結 論  

 

    本 研 究 結 果 推 論 出 ， 以 1 1 位 健 康 之 大 學 生 為 實 驗 參 與

者 ， 在 線 性 移 動 儀 上 做 間 斷 式 拖 曳 工 作 ， 操 弄 工 作 1 到 工 作

4 的 難 度 中 ， 以 不 變 的 目 標 寬 度 2 公 分 ， 動 作 距 離 4、 8、 1 6

與 3 2 公 分 ， 將 4 種 難 度 工 作 重 新 計 算 後 ， 工 作 1 為 2 . 0 6 位

元、工 作 2 為 3 . 0 3 位 元、工 作 3 為 4 . 0 1 位 元 與 工 作 4 為 5 . 0 1  

位 元 。 工 作 難 度 經 過 重 新 計 算 ， 並 且 觀 察 動 作 前 時 間 、 肌 肉

動 作 時 間 、 反 應 時 間 及 動 作 時 間 ， 再 用 重 複 量 數 單 因 子 變 異

數 分 析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， 探 討 反 應 時 間 是 否 會 因 為 難 度 的 增 加

而 造 成 影 響 。 研 究 結 果 中 發 現 ， 透 過 在 線 性 移 動 儀 上 做 間 斷

式 拖 曳 工 作 ， 操 弄 4 種 不 同 工 作 難 度 的 實 驗 設 計 ， 在 動 作 難

度 經 過 重 新 計 算 後 確 實 與 F i t t s 定 律 的 公 式 相 符 合 後，結 果 顯

示 隨 著 難 度 指 數 的 增 加 動 作 時 間 也 隨 之 增 加 ， 但 是 對 於 訊 息

處 理 所 需 要 的 時 間 ， 也 就 是 全 部 反 應 時 間 ， 在 本 研 究 都 沒 有

發 現 會 隨 著 難 度 指 數 的 增 加 而 有 所 不 同 。 本 研 究 中 4 種 不 同

難 度 的 訊 息 處 理 量 不 同 ， 反 應 時 間 也 就 是 訊 息 處 理 所 需 的 時

間 是 否 會 隨 著 訊 息 處 理 量 的 增 加 而 增 加 ， 在 這 個 實 驗 裡 並 沒

有 得 到 證 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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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建 議  

 

    本 研 究 透 過 線 性 移 動 儀 操 作 驗 證 不 同 難 度 對 反 應 時 間

的 影 響 ， 使 用 線 性 移 動 儀 不 但 能 將 動 作 在 空 間 中 的 確 定 性 降

低 外 ， 也 可 將 實 驗 參 與 者 每 次 拖 曳 工 作 的 數 值 詳 細 的 記 錄 ，

這 樣 的 工 作 方 式 避 免 了 在 傳 統 點 觸 工 作 上 的 缺 點 ， 工 作 的 效

率 也 相 對 的 提 高 。 此 外 ， 本 研 究 的 實 驗 結 果 說 明 了 ， 不 同 的

難 度 指 數 並 未 能 影 響 反 應 時 間 ， 但 是 本 研 究 中 的 工 作 難 度 經

過 重 新 計 算 後，符 合 F i t t s 定 律，改 善 了 以 往 研 究 中 計 算 方 式

的 缺 失 ， 因 此 ， 未 來 研 究 者 能 利 用 線 性 移 動 儀 ， 並 透 過 F i t t s

定 律 公 式 的 計 算 ， 再 將 實 驗 設 計 重 新 設 計 後 ， 詳 細 記 錄 動 作

過 程 ， 就 更 有 利 於 去 解 釋 動 作 過 程 產 生 的 變 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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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 
附 錄 一  

實驗參與者須知及同意書  

 

親 愛 的 同 學 您 好 ：  

    感 謝 您 參 與 本 研 究，本 研 究 的 題 目 為，【 不 同 難 度 單 向 度

拖 曳 工 作 對 反 應 時 間 的 影 響 】， 目 的 是 用 H e n r y 和 R o g e r s 的

概 念，加 上 用 F i t t s 定 率 公 式 將 難 度 量 化，再 用 線 性 移 動 儀 去

研 究 ， 不 同 難 度 單 向 度 間 斷 拖 曳 工 作 對 反 應 時 間 的 影 響 。 實

驗 過 程 一 共 分 為 4 個 動 作 難 度，每 種 動 作 做 1 5 次，每 完 成 一

種 難 度 中 間 休 息 3 分 鐘 。  

    本 研 究 之 參 加 者 之 基 本 資 料 與 實 驗 結 果 僅 供 學 術 研 究

參 考 ， 不 做 其 他 用 途 。 而 在 實 驗 過 程 中 ， 若 有 任 何 不 適 ， 請

立 即 告 知 研 究 者 ， 可 隨 時 退 出 實 驗 。 經 過 閱 讀 和 了 解 上 述 事

項  

並 同 意 參 加 者 ， 請 您 填 寫 以 下 參 加 者 基 本 資 料 ：  

 

 

實 驗 參 與 者 ：  （ 簽 名 ）  

出 生 年 月 日 ：   

聯 絡 電 話 ：   

  

研 究 者 ：  張 綺 珊     手 機 ： 0 9 1 0 6 6 3 8 1 3  

指 導 教 授 ：  陳 重 佑  博 士  

單 位 ：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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